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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学生处

关于做好2019-2020学年寒假期间学生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重庆市教委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和我校相关文件精神，为切实做好2019-2020学年寒假期间学生安全离、返校教育工作，现将寒假期间学生安全管理工作相关事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寒假放假安排：2020年1月13日-2月14日。

二、各辅导员做好学生离校去向登记，确保得知学生明确去向。

三、各二级学院辅导员手机值班，确保寒假期间手机畅通，有任何情况及时上报领导。

四、严禁学生以任何班级、部门、社团等为名义组织集体外出游玩。

五、各辅导员放假前需做好学生安全教育，告知学生务必关好寝室门窗和水电，注意冬季防火安全，保管好个人贵重物品，注意寝室安全。离、返校时需自觉遵守交通、治安等法律法规，提醒学生不能乘坐非正规运营的车辆，并提醒学生提高安全防范能力，防止回家或出去游玩途中上当受骗，确保生命财产安全，提醒学生科学理智的认识网贷行为，避免学生陷入不正规网贷陷阱，提醒学生在实训及社会实践期间注意人生安全，严禁学生在寒假期间酗酒打架斗殴。

六、所有二级学院书记在寒假期间带班值班，与二级学院值班辅导员保持紧密联系，保持手机畅通，遇有紧急、重大情况应及时报告，并妥善处理。

七、所有辅导员在2月16日晚到学生宿舍检查学生返校情况并在2月17日中午12点之前将学生返校情况统计表电子档以学院为单位发学生处邮箱254347759@qq.com，联系人曾配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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